
文件 S/1080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安全理事會第三八一大會議對巴勒斯坦問頲通過之決議案

［原件：英文」

安全理事會，

熏中以前關於確立及實施巴勒斯坦休戰辦法之

各項決議案，並特別憶及理事會於一九四八年七月

十五日通遏之決議案，該決議案斷定巴勒斯坦之情

勢構成憲章第三十九條所稱對和平之．威吾；

備悉大會循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安全理事會之

睛求 (S/714) 仍在繼續審議巴勒斯坦之未來政府

問題；

不妨磯代理調解專員爲實雄一九四八年「一月

四 H 安全理事會決議案而採取之行動，

決議巴勒斯坦全境均應實行停戰，俾可消弭對

巴勒斯坦塏內和平之威脅，並利用目前之休戰辦法

促成巴勒斯坦之永久和平；

促請與巴勒斯坦衝突而接有關各方迅速購始有

接談判或經出巴勒斯坦問題代埋調解專員進行談

牛b 作為憲章第四十條規定下之另一臨時辦法，以

便立卽確定停戰步驟，包括：

(a). 劃定停戰界線，關係各方之軍隊不得超

界·行動；

(b). 撤退並減＇乒軍隊，以確保在促成巴勒斯

坦永久和平期間能繼績維持停戰局面。

文件 S/1084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 H 巴基斯坦外交部長爲海逹拉巴問題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原件：英文］

巴黎，一汜四入年十一月..::..十日

敬啓者」本人前於一九四八年十月六「1 函請當 事會早日處理海達拉巴與印度問題，至新 俯允爲

時安令理事會士席 Mr. Warren Austin 注意海逹 禱。

拉巴與印度問題，原函抄件 4 附奉」尙訢察照。最 巴美斯珥

近據報海達拉巴之情勢日見惡劣，安全理事會必須 ，I-交郊卡

迅速採取行動」以挽救此種情勢。茲特懇請安全理 （簽名） ZAFRULLAH Khan 

文件 S/1087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二 H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主席因喀什米爾之情勢

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原件：吳文」

巴黎」－尤四入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茲謹將下列巴某斯坦外交部長來文隨函附奉：

＇，＿．敬啓者，本人茲奉巴苯斯坦政府命令請

將以下各節立卽轉達安全理事會：

',，巴苯斯坦政府拉睛安全理事會注意喀什米

爾之最近發展情咒衍俾可明瞭印度方面確已違反兩

國政府對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九日聯合國印度巴苯斯

4 诵求參加討論海達拉巴問題之函經以文件S丨1027印發在案 0

坦問題委員會決議案勺是出之保證。該決議案顳請

雙方政府在該委員會重返叩度次大陸前」各自竭力

設法和緩現有緊張局勢」俾可進一步獲致最後和平

解決此項爭端之某礎 o 巴苯斯坦政府對於宅所提出

之保證信守不渝。但印度此時似已決心以武力解決

喀什米爾問題。

6 此項決議案案文轉栽於本補編次一文件S/1100第－O九節 O
7 




